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所涉事项之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上证公函[2023]0692 号）的有关要求，我们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该《工作函》种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审查。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审核意

见： 

 

 

 

 

 

 

 

 

 

 

 

 



问题 1、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1.93 亿元，占净资产的

28.1%，主要系应收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同正)的利润亏

损补足款 1.91 亿元，截至期末未计提坏账准备。2018 年 7月，南方同正及其实

际控制人刘悉承与公司现控股股东家天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天下)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股份转让完成后的三年内南方同正应促成公司现

有铅酸电池业务以不低于 6.8 亿元置出，同时南方同正和刘悉承应对 2018 至

2020 年度铅酸电池业务亏损部分进行补偿。经延期，截至 2022 年 2 月承诺期届

满，南方同正未能促成公司将铅酸电池资产置出，且未提供可行的解决措施。

南方同正将所持上市公司 6.57%的股权、刘悉承将所持南方同正 10%的股权质押

给家天下，并将下属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5.5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作为履约担保。公告显示，南方同正持有公司 6.57%的股权已被司法轮候冻结。 

请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1)结合南方同正及刘悉承相关资产信用

状况、债偿能力、偿付意愿等情况，说明上述应收业绩补偿款的具体回收安排，

是否存在回收风险，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追偿措施；(2)相关资产置出承诺的

具体履行安排，结合南方同正所持公司 6.57%股权被轮候冻结等情形，说明其及

刘悉承提供的担保物是否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相关履约保障是否充分； 

(3)结合公司质权实现是否存在重大障碍，说明公司管理层针对相关方承诺超期

未履行事项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否存在怠于行使权利导致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4)结合上述情况及减值测试过程，说明公司未对前述其他应

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慎。请独立董事对问

题(3)发表意见，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4)发表意见。 

根据问题 1-（3），核查如下： 

一、公司质权实现是否存在重大障碍 

（1）南方同正已将其持有的万里股份公司10,072,158股股份（对应公司

6.57%股权）质押给家天下，刘悉承已将其持有的南方同正10%的股权质押给家天

下。同时，家天下已出具承诺，若南方同正、刘悉承未能按照《股份转让协议》

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包括业务发生亏损的补足款），家天下在行使上述股权质

押权利时优先保证公司业绩补偿款的回收（公告编号：2018-032）。按2023年6



月15日万里股份收盘价11.52元/股测算，万里股份6.57%股权市场价值11,603.13

万元；由于南方同正10%股权尚无可参照的评估报告或估值报告，亦无公开市场

报价或公允价值，暂不考虑其价值。 

截至目前，南方同正持有的万里股份6.57%股权尚处于司法冻结状态，且该

股权被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

冻结。由于上述司法结前，南方同正持有的该等股份已质押给家天下，家天下为

该等股份的质权人，同时家天下已出具承诺，在行使上述股权质押权利时优先保

证公司业绩补偿款的回收，上述司法冻结不影响家天下质权的实现，亦不影响该

等质押股份对南方同正业绩补偿款的履约保障。 

（2）南方同正全资子公司重庆同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正实业”）

已将其持有的特瑞电池15.54%股权质押给万里股份（公告编号：2018-058）。根

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重庆

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48.15%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2】

第2206号），特瑞电池100%股权于估值基准日2022年4月30日的市场价值为

247,073.36万元，对应15.54%股权的市场价值为38,395.20万元。 

综上，上述主要履约保障能够保证公司质权的实现。 

二、说明公司管理层针对相关方承诺超期未履行事项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具

体措施，是否存在怠于行使权利导致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管理层密切关注《股份转让协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推动股东

方商议解决方案，公司管理层在《股份转让协议》到期前后与主要股东、相关方

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沟通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具体如下： 

（1）2020年6月，就主要股东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涉及的相关问题，

公司提醒两大股东提前进行沟通并制定解决方案。 

（2）2021年3月31日，南方同正实控人刘悉承召集中介机构讨论资产置出相

关问题，公司董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参加了讨论。会上，公司方面强调协议即将

到期，希望主要股东尽快制定相关方案。 

（3）2021年5月28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就《股份转让协议》涉及资产置出相



关事项以书面方式报告公司控股股东家天下及南方同正，鉴于协议即将到期，恳

请双方就资产置出事宜及时进行磋商，并提示相关风险。 

（4）2021年7月8日，公司以书面形式告知两大股东该事项可能涉及的关注

点。 

（5）2021年7月13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向家天下进行工作汇报，恳请各方尽

快确定协议到期解决方案，并告知该事项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截止时间，再

次提示协议到期前仍未确定解决方案将面临的风险。 

（6）2021年7月21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向家天下进行工作汇报，再次告知该

事项的要求。 

（7）2021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主要股东及相关方签署<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将相关方履行事项

期限延长6个月，并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2022年1月1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9）2022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撤回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

文件并于方案调整若能达成一致后重新申报的议案》。 

（10）2023年1月28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家天下在重庆与南方同正、刘悉承

进行了当面沟通，敦促其尽快履行资产置出及业绩补偿等义务，并尽快给出具体

的履行方案。 

（11）2023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终止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12）2023年2月24日，公司召开线上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终止的原因向各方进行了说明。 



（13）自重组方案终止以来，公司及控股股东家天下与南方同正、刘悉承持

续保持沟通，督促南方同正履行资产置出义务，积极协商解决方案。同时公司积

极与律师沟通，并咨询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方式，督促相关方履行义务的可

能性。根据公司与刘悉承、邱晓微、重庆同正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签署的

《关于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及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公告

编号：2018-058）第17.1条和18.1条的约定，刘悉承和邱晓微承诺将对公司因通

过买入卖出特瑞电池股份的交易，而造成的投资亏损12,711万元予以全额补足。

截至目前，刘悉承、邱晓微尚未向上市公司履行其亏损补足义务，故公司已于2023

年3月17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提起后，公司密切关

注事态发展，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多次与被申请人进行沟通，督促其履行投资

亏损补足义务，并努力寻求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在多次协商无果后，为切实保

护公司以及投资者利益，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完成仲裁费缴纳，正式启动仲裁

程序，目前尚未立案（公告编号：2023-024）。 

（14）2023年4月8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家天下在重庆与南方同正、刘悉承再

次进行了现场沟通，要求其尽快履行资产置出及业绩补偿等义务。 

（15）2023年5月10日，控股股东家天下在北京再次与南方同正、刘悉承进

行了当面沟通，要求其尽快履行资产置出及业绩补偿等义务。 

（16）2023年6月3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家天下发来的《上海金融法院受

理通知书（2023）沪74民初699号》，家天下已通过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就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向上海金融法院提交了诉讼申请材料并申请保全，要求南方同正、

刘悉承尽快履行资产置出义务等，上海金融法院于2023年5月18日进行了受理并

立案（公告编号：2023-025）。 

虽然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终止，但公司及控股股东家天下与南方同正、刘悉

承仍保持持续沟通，要求各方尽快履行资产置出、业绩补偿义务，积极协商解决

方案。同时公司积极与律师沟通，并采取了诉讼、仲裁等方式，督促相关方履行

义务。综上，公司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导致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独立董事签字： 

 

                                                                  

    胡康宁                   姬文婷         刘启芳 

 

 

 

 

2023年 7月 11日 

 

 

 

 

 

 

 

 

 

 

 

 

 

 

 

 

 

 

 

 

 


